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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2号

 现将中外合作办学等增值税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境外教育机构与境内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提供学历教育服
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中外教育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国务院令第372号）的有关规定，合作举办的以中国公民
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上述“学历教育”“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
供学历教育服务取得的收入”的范围，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
定》（财税〔2016〕36号文件附件3）第一条第（八）项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内机票代理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向客户收取并支付给航空运输企业或其他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的境内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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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结算款和相关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额。其中，支付给航空运输企业的款项，以国
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开账与结算计划（BSP）对账单或航空运输企业的签收单
据为合法有效凭证；支付给其他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的款项，以代理企业间的签
收单据为合法有效凭证。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就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向
购买方开具行程单，或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三、纳税人通过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交易平台转让补充耕地指标，按照销
售无形资产缴纳增值税，税率为6%。本公告所称补充耕地指标，是指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的
有关要求，经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用于耕地占补平衡的指标。

 四、上市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
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因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
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3号）第五条第（
三）项的规定确定买入价；在重大资产重组前已经暂停上市的，以上市公司完成资
产重组后股票恢复上市首日的开盘价为买入价。

 五、拍卖行受托拍卖取得的手续费或佣金收入，按照“经纪代理服务”缴纳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拍卖行取得的拍卖收入征收增值税、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9〕40号）停止执行。

六、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应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
装服务的销售额，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一般纳税人销售外购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如果已经按照兼营的有关规定
，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选择适用简
易计税方法计税。

 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提供的维护保养服务，按照“其他现代服务”缴纳
增值税。

 七、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营业税涉税业务，包括已经申报缴纳营业税或
补缴营业税的业务，需要补开发票的，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纳税人应完整保
留相关资料备查。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6号）第二条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
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第四条同时废
止。此前已发生未处理的事项，按照本公告的规定执行。2016年5月1日前，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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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生本公告第四条规定的应税行为，已缴纳营业税的，不再调整，未缴纳营业税
的，比照本公告规定缴纳营业税。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8年7月25日

政策解读：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近期我局接到各方反映的一些增值税征管操作问题。为统一政策口径，便于纳税人
执行，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
题的公告》（以下称“《公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现就《公告》的主
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提供教育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

 目前的营改增政策规定，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免征增值税。近接部
分学校反映，境外教育机构与境内学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境外教育机构自
境内学校取得的收入，是否可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现行规定不明确。本次《公告
》中明确，境外教育机构与境内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提
供学历教育服务取得的收入，也可同样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二、关于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内机票代理服务差额计税政策

 （一）境内机票代理服务的销售额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内机票代理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
除向客户收取并支付给航空运输企业或其他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的境内机票净结
算款和相关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二）合法有效的扣除凭证

 按照不同类型的企业，可分为两种情形的扣除凭证。

1.支付给航空运输企业的款项，扣除凭证包括下列两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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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开账与结算计划（BSP）对账单；

 （2）航空运输企业的签收单据。

2.支付给其他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的款项，以代理企业间的签收单据为合法有效
凭证。

 （三）发票的种类及金额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就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向购买方开具行程单，或开
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三、关于纳税人通过省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交易平台转让补充耕地指标增值
税政策

 目前，我国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即非农业建设占用多少耕地，就应补充多少数
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根据《土地管理法》和《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等法律法
规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称“各省”）应确保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
总量不减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土地资源分布不均衡，不同市县对耕地占用
的需求也各不相同。为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各省陆续出台管
理办法，实现了补充耕地指标的跨市县转让。补充耕地指标，实质上是一种占用耕
地进行建设开发的权益，纳税人发生的转让补充耕地指标行为，应按照销售无形资
产税目缴纳增值税。为统一表述，《公告》采用了“补充耕地指标”这一名称，各
省出台的管理办法中采用的其他名称，只要与“补充耕地指标”实质相同，均可适
用本条政策规定。

四、关于因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买入价的确定问题

 税务总局2016年第53号公告中，按照限售股的形成原因分别明确了限售股买入价
的确定原则。其中，因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以该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
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计算销售额。近接地方反映，存在一些特殊
情况，即上市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前已处于非正常上市状态，比如因业绩未达标等
原因已被交易所暂停上市，因此不存在因重大资产重组而实施停牌。

 针对上述情况，本次《公告》中明确，上市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
，因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按照2016年53号公告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该
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在重大资产重组
前已经暂停上市的，以上市公司完成资产重组后股票恢复上市首日的开盘价为买入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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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拍卖行适用的增值税政策问题

1999年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拍卖行取得的拍卖收入征收增值税、营业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发〔1999〕40号），对拍卖行受托拍卖增值税应税货物，向买方
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应当按照4%（2014年7月1日后调整为3%）的征收
率征收增值税；对拍卖行向委托方收取的手续费征收营业税。

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以后，对拍卖行取得的手续费收入，已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
纳增值税。结合政策调整变化情况，本次《公告》中明确，停止执行国税发〔1999
〕40号文件，对拍卖行受托拍卖取得的手续费或佣金收入，按照“经纪代理服务”
缴纳增值税。

六、关于纳税人销售机器设备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安装服务的计税方法及后续机器
设备维护保养服务的适用税率问题

 纳税人销售机器设备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一）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按照现行规定，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应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机器
设备销售给甲方后，又交给机器设备销售企业负责安装，可以将此机器设备视为“
甲供”的机器设备，机器设备销售企业提供的安装服务也可视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
安装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二）纳税人销售外购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这种情形下又分两种情况。一是纳税人未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
那么应按照混合销售的有关规定，确定其适用税目和税率。二是纳税人已按照兼营
的有关规定，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同样可以将此机器设备视为
“甲供”的机器设备，将纳税人提供的安装服务视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安装服务，
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另外，本次《公告》中还明确，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提供的维护保养服
务，按照“其他现代服务”缴纳增值税。

七、关于试点前发生的营业税业务补开增值税发票问题

 为保障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顺利实施，2017年4月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
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1号），规定“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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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营业税涉税业务，需要补开发票的，可于2017年12月31
日前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政策到期后，基层税务机关及部分纳税人反映，因销售周期长、实际业务发生变化
等原因仍然需要补开发票。为了形成帮助纳税人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本次《公告
》中明确，对纳税人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营业税涉税业务，包括已经申报缴纳
营业税或补缴营业税的业务，需要补开发票的，可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且不再规
定纳税人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时限，同时规定纳税人应完整保留相关资料备
查。

来源：税务总局 郝老师说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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